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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2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10分至下午 16時 00分 

地點：本校致宏樓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郭添財主任委員 

紀錄：王淑英 

出（列）席人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提案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p.2）。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與建議（略） 

參、提案討論： 

一、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設置辦法」審議案。(p.3) 

決議：修正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二、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法律諮詢作業辦法」審議案。(p.5) 

決議：修正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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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會計室 提案日期：民國103年02月27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一案（由秘書室填寫）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設置辦法」審議案。 

說明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設置本小組。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

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huying@tsu.edu.tw)彙整陳核。 

承辦單位簽章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行 

 

排入本學期第 1 次法規會議審議。 

□ 修正後再陳核。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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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設置辦法(草案) 
 

年  月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優質發展、提升教學品質，合理反映學校

教育成本及照顧學生家長經濟，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

設置台灣首府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雜

費審議小組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小組成員由校長、副校長、校內行政和學術單位之一級主管、教師代表 1-3 名(由

校長遴選)、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組成之。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為小組會議主席，由校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小組於本校規劃調整學雜費時，應召開會議討論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小組會議需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決

議。 

第六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說明。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參照教育部及本校有關法令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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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法律事務室 提案日期：民國103年02月27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二案（由秘書室填寫）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法律諮詢作業辦法」審議案。 

說明 

為協助本校各業務單位校內規章之撰擬或修正、契約文件之審定、提

供本校教職員生法律意見諮詢及涉訟協助，並使法律事務室作業程序

有所遵循，擬增訂本辦法。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1、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

文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2、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3、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huying@tsu.edu.tw)彙整陳核。 

承辦單位簽章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行 

 

排入本學期第 1 次法規會議審議。 

□ 修正後再陳核。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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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法律諮詢作業辦法(草案) 
 

年  月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法規目的） 

台灣首府大學法律事務室(以下簡稱法務室)為協助本校各業務單位校內規章之撰擬

或修正、契約文件之審定、提供本校教職員生法律意見諮詢及涉訟協助，並使其作

業程序有所遵循，爰訂定《台灣首府大學法律諮詢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法律諮詢程序） 

法務室為提供本校及附屬機構教職員生法律意見諮詢，諮詢者應事先填具法律諮詢

表擲交至法務室，並事先預約諮詢時間。 

第三條 （法律諮詢方式） 

諮詢者應於預約諮詢時間備齊相關資料親洽，法務室不接受電話諮詢，亦不接受諮

詢者代理他人諮詢。 

第四條 （法律諮詢範圍） 

法務室之法律諮詢服務僅提供具體法律問題之意見，不代為訴訟撰狀或出庭，亦不

提供具體之爭訟攻防建議。 

第五條 （案件處理優先順序與轉介） 

同一時段內，如有數案件須同時處理，法務室以本校及附屬機構公務上法律意見之

會簽與諮詢為優先。遇特殊重大案件、繁複問題或其他非法務室諮詢範圍者，法務

室得提供轉介資訊或轉介至其他專業單位或人士。 

第六條 （不提供諮詢之情形） 

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務室得不受理法律諮詢： 

一、申請諮詢之程序違反規定者。 

二、對於已承辦並結案之諮詢案件。但本校公文書及契約之複審，不在此限。 

三、單純法律條文之註釋。但基於公務之需要者，不在此限。 

四、屬校內各級單位之職權範圍，非屬法律解釋之事件。 

五、非公務之法律資訊之蒐集。 

六、學生法律相關課程之作業解答。 

七、時事評論之法律意見。 

八、法務室或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者可能因提供諮詢而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者。 

第七條 （涉訟案件之協助） 

本校及附屬機構及其教職員因合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得以公文或其他書面簽請法務

室同意提供必要之訴訟上協助，其訴訟上之必要費用應由請求單位或請求人負擔。 

第八條 （協助校內規章之審定） 

本校各業務單位撰擬或修改校內規章時，應將法規修訂案製作條文對照表並敘明修

訂理由會法務室，經法務室敘明簽辦意見併呈法規委員會審查。 

第九條 （資料之保護） 

諮詢者向法務室洽辦法律諮詢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相關卷證、諮詢過程及本校及附

屬機構之教職員因執行職務提供予法務室之卷證資料（下稱相關資料），均應於提

供法律諮詢及其後續處理及協助各單位業務執行之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除依

法令規定或符合下列情形外，均不得對外公開或利用於前開目的以外： 

一、配合司法單位之調查或使用。 

二、配合政府主管機關依職權或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 

三、基於法律規定善意處理或利用相關資料。 

        四、為免除諮詢者、本校、法務室或第三人之危險或重大危害，經法務室研判為辨

識、聯絡或採取相關法律行動所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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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提供相關資料者本人之書面同意。 

六、其他合於法令規定之情形。 

第十條 （外文案件之處理） 

非以中文書寫之案件，均應備妥中文版本(或中文內容摘要)，併同原件一併擲送。 

第十一條 （公告實施）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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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法律事務室法律諮詢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諮詢者姓名 

 

身分 

教師   職員   學生 

個人權益相關事件  

初次諮詢   未結案案件後續諮詢 

職務相關事件  

  初次諮詢   未結案案件後續諮詢 

單位（科系及班級） 

 

聯絡電話 

 

案情摘要 

以下由法律事務室填寫 

法律諮詢時間 

  年  月  日  點  分至  點  分 

編號 

 

案件類型 

民事   刑事   行政   其他 

處理結果 

已結案   未結案 

法律意見 

提供法律諮詢者簽名 

本諮詢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 

 

 


